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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外教发〔2022〕33 号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关于印发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结业后换发

毕业证及学位补授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处（室、中心）：

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结业后换发毕业证及学位补授管理办法》

经 2022 年 11 月 1 日第 19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
2022 年 1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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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外语外事学院
结业后换发毕业证及学位补授管理办法

为加强学校学历、学位证书的发放与管理工作，根据《重庆

外语外事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《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士学位授

予条例》相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一条 已结业的学生，可以在最长修读年限内，申请结业

证书换发毕业证书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可申请补授学士学位。

申请者需参加相应重修并缴纳重修费用。

第二条 仅因未撰写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或毕业论文（设计）

成绩不及格而不具备毕业资格结业的学生，可在学校规定的最长

修读年限内，向相关学院提交申请，重新撰写毕业论文、参加答

辩。

第三条 仅因课程成绩不合格而未达到毕业要求的结业者，

可在学校规定的最长修读年限内重修课程。

第四条 仅因课程成绩未达到授位要求的毕业生，可在修读

年限内申请重修专业课程。

第五条 申请结业后换发毕业证及学位补授的学生，原则上

应于每学期开学后一周内向原学院提交申请并附上相关证书、成

绩单等材料，经二级学院审核无误后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六条 教务处对结业后换发毕业证名单进行审查，经分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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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领导审批后，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。学位办对学位补授名单进

行审查，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。

通过的审议的学生，由教务处换发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，毕

业时间、获得学位时间按换发证书时的日期填写。

第七条 已结业学生需自己申请参加重修的科目。

第八条 申请结业后换发毕业证和学位补授的学生须准确填

写重修课程统计表，并携带身份证、结业证或毕业证及成绩单等

相关证明在规定时间内到原二级学院报名参加重修考试，因信息

填写错误而造成的后果由学生自行承担。

第九条 因作弊处分未获得学位证书的毕业生，不再授予学

位。

第十条 二级学院需及时将审核通过的学生信息汇总表和重

修课程统计表上交教务处，其它材料自行留存保管备查。

第十一条 学生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，结业证或毕业证参

加相应的考试。

第十二条 重修合格，达到毕业要求的，换发毕业证；符合

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补授学士学位证书；换发的毕业证书和补

授的学位证书落款时间按实际发证日期填写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 级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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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7 日印发


	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处（室、中心）：

